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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JB2022-KF-C001
二、项目名称：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原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应急救灾物资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上海斯太特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路235号7幢109室

被投诉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原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金岭路164号三楼

被投诉人：江西久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三百山路（华润大厦Ｃ座三楼302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久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原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应急救灾物资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JB2022-KF-C001）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2年4月27日向本单位提起投诉,本单位于5月5日已依法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不同意对质疑事项的答复。质疑事项招标文件第29页评标标准技术分评审依据中要求提供认监委或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检验（测）报告(CMA)或(CNAS)资质编号官网查询截图和官网查询链接佐证要求违规，违反“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监管部门进行调查，依法纠正。
被投诉人称：

1.投标文件中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验（测）报告原件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并提供国家认监委及检验机构官网上传检测报告的查询截图（或检测报告二维码扫描截图）和官网查询链接加盖投标人公章；还须提供国家认监委或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检验（测）报告（CMA）或（CNAS）资质编号备案的官网查询截图和官网查询链接佐证”要求为加分项，为非投标强制限制条款未限制任何潜在投标人。设置依据为“《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总局令第163号）第三十六条：资质认定部门应当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取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信息，并注明资质认定证书状态。国家认监委应当建立全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信息查询平台，以便社会查询和监督。”、“第三十七条 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定期向资质认定部门上报包括持续符合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遵守从业规范、开展检验检测活动等内容的年度报告，以及统计数据等相关信息。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在其官方网站或者以其他公开方式，公布其遵守法律法规、独立公正从业、履行社会责任等情况的自我声明，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五条：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检查机构、实验室，应当具备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并依法经认定后，方可从事相应活动，认定结果由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公布。”

2.该项目在评审过程中，评审专家在评标前已对该项目采购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且从本项目评审结果来看，所有有效投标人均未实质性响应该项质疑内容，采购文件未对个别投标人存在排他性倾向性条款。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本机关调查，招标文件中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验（测）报告原件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并提供国家认监委及检验机构官网上传检测报告的查询截图（或检测报告二维码扫描截图）和官网查询链接加盖投标人公章；还须提供国家认监委或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检验（测）报告（CMA）或（CNAS）资质编号备案的官网查询截图和官网查询链接佐证”要求为加分项，为非投标强制限制条款，且未限制任何潜在投标人。同时从各供应商响应文件来看，所有有效投标人均未实质性响应该项投诉内容，此项加分均未得分。故招标文件第29页评标标准技术分要求中不存在排他性、倾向性条款，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综上所述，该项目招标文件第29页评标标准技术分要求中未违反政府采购活动中要求的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及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0号）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赣州经开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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